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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2）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 

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港元計算） 

 

   2015  201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 10  67,021  16,540 

直接成本   (63,358)  (19,739) 

      
      

毛利/ (毛損)   3,663  (3,199) 

其他收入 4  95,327  76,385 

其他虧損淨額 5  (410,104)  (1,126) 

行政費用   (149,735)  (62,101) 

            

經營(虧損) / 溢利   (460,849)  9,959 

融資成本 6(a)  (6,008)  (329)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587)  (628)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12  (1,203)  (283) 

      
      

除所得稅支出前(虧損) / 溢利 6  (468,647)  8,719 

所得稅(支出) / 抵減  7  (9,064)  1,701 

      
      

本年度(虧損) / 溢利   (477,711)  10,420 

      

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異   (110,428)  (60,868)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88,139)  (5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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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港元計算） 

 

   2015  201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 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478,521)  10,420 

  非控股權益   810  - 

      
      

   (477,711)  10,420 

      

以下人士應佔總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588,922)  (50,448) 

  非控股權益   783  - 

      
      

   (588,139)  (50,448) 

      

      

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 9 (2.682) 港仙 0.064 港仙 

    

— 攤薄 9       不適用  0.060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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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5年12月31日 
（以港元計算） 
 
   2015  201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99,730    226,242 

天然氣勘探及評估資產 11    -    3,749,048 

自用租賃土地     4,812    - 

無形資產     2,341,404    227,527 

商譽     99,896    - 

於一家合營企業之權益     -    587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12    60,118    62,44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2,417    - 

按金及預付款項 14    21,235    19,240 

應收貸款 13    2,092    2,880 
                    非流動資產總額     4,251,704    4,287,972 

          
流動資產          
存貨   10,981    15,163   
應收賬款, 應收票據, 其他應收賬款, 

按金及預付款項 
 

14 

  

289,122 

    

295,622 

  

短期投資 15  76,729    80,330   

應收貸款 13  1,267    637   

應收一家合營企業款項   32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564    19,455   
          
流動資產總額   413,983    411,207   

          
總資產     4,665,687    4,699,179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16  (237,575)    (160,030)   

認股權證負債   -    (1,955)   

借貸 17  (186,155)    (124,930)   

可換股票據 18  (192,029)    -   

稅項   (7,072)    (2,373)   
          
流動負債總額   (622,831)    (289,288)   

          
流動(負債) /資產淨值     (208,848)    121,9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42,856    4,409,891 

          

非流動負債          

撥備   (2,409)    (1,280)   

借貸  17  (416,366)    (187,395)   

可換股票據 18  (93,221)    (160,750)   

遞延稅項負債   (27,555)    (6,477)   
          
          
非流動負債總額     (539,551)    (355,902) 

          
          
資產淨值     

3,503,305 
   

4,053,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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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5年12月31日 
（以港元計算）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6,036    179,539 

儲備     3,312,601    3,874,45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488,637    4,053,989 

非控股權益     14,668    - 

          
總權益     3,503,305    4,053,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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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此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有關財務報表及董事報告的編制已於本公司

2015年12月31日的年度實行。上市規則所載有關年度帳目之披露規定已參考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

而修訂。因此，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之資料呈列及披露已予更

改以遵守此等新規定。有關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資料已根據新規定於綜合財務

報表內呈列或披露。 

 

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年度改進 2010-2012 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年度改進 2011-2013 週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之修訂 （2011 年） 定額供款計劃: 僱員供款 

  

採納該等修訂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b)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但有關準則可能與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相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2014年） 財務工具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資產 

    出售或注資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3
 

   

1 於 2016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變動自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 2018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影響，本集團尚未能陳述此等新

公佈是否將引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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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是經營 (i) 開採及銷售原油及天然氣及、(ii) 勘探、開發及生產煤層氣及 (iii) 原煤洗

選和銷售原煤及精煤。年內在營業額確認之收入款額如下：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原油  10,610  16,540 

銷售煤層氣 (附註)  8,543  - 

原煤洗選及銷售原煤及精煤  47,868  - 

  67,021  16,540 

 

附註﹕ 由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1月20日及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於三交產品分成合同(“三交煤層氣項目”) 所產生

之煤層氣試銷售以其他收入入賬 (附註 4)。本集團於2015年11月取得整體開發方案的批覆後， 三交煤層氣項目進入

生產期，由2015年11月2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於三交煤層氣項目銷售的煤層氣列作營業額。 

 

4. 其他收入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 銀行存款  36  458 

- 短期投資  7,471  3,055 

- 其他  259  74 

     

並非按公平值於損益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利息收入總額 

 

 7,766  3,587 

煤層氣的銷售收入   78,694  63,441 

政府補貼 (附註)  7,646  6,757 

分租收入  -  1,665 

其他  1,221  935 

    

  95,327  76,385 

 

附註 : 此乃相關政府部門對三交煤層氣項目於2014年產生之煤層氣試銷售並於年內收到的恆常補貼 (2014年: 由

2012年至2013年)。           

    

5. 其他虧損淨額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註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110  (692) 

認股權證負債公平值變動  1,955  1,527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註銷  -  (3,642)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457  (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204,562)  -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209,064)  -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1,714 

    

  (410,104)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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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虧損淨額(續) 

 

附註 :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由於原油價格驟降及金莊油田﹑柳洛峪油田及閻家灣油田之開發計畫實施的

改變，經一家獨立專業估值公司以使用價值法厘定，金莊油田（“金莊油田”）﹑柳洛峪油田及閻家灣油田（合

稱“柳洛峪油田”）之各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低於其各自之帳面值，分別為22,983,000港元及無價值。 因

此，金莊油田及柳洛峪油田之有關油氣資產之減值虧損分別為158,868,000港元及45,694,000港元， 有關金莊

油田及柳洛峪油田營運權之減值虧損分別為183,427,000港元及25,637,000港元均獲確認。於2015年12月31日計

算相關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使用價值法厘定， 計算使用價值所用之稅前折現率為18%。 

 

6. 除所得稅支出前(虧損)/溢利 

 

除所得稅支出前(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可換股票據的交易成本之攤銷 (附註 18)  3,432  2,811 

企業債券的交易成本之攤銷  3,215  - 

認股權證負債的交易成本之攤銷   -  2,000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的借款利息  22,000  38,172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附註 18)  40,888  26,690 

其他借款之應歸利息   -  6,134 

企業債券之利息  8,893  - 

匯兌票據之利息  5,311  - 

其他  1,442  717 

  85,181  76,524 

     

減: 天然氣勘探及評估資產之資本化利息 (附註 11)  (79,173)  (76,195) 

     

  6,008  329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remuneration in note 10) 之董事酬金）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5,659  35,327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1,269  1,587 

股本結算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77,518  - 

     

  114,446  36,914 

 
     c) 其他項目     

核數師酬金  1,600  1,55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8,494  3,798 

自用租賃土地之攤銷 

 

 21  - 

無形資產之攤銷 
#
  7,269  549 

經營租賃之最低租賃款項     

－物業租金  7,148  6,291 

     
# 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之「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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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支出)∕抵減 

 

截至2015年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由於集團公司並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

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於2015及2014年12月31日止度內，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之附屬公司

按法定稅率25%繳納稅項。 

 

(扣除)∕計入 綜合全面收益表的所得稅包括：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6,112)  - 

年內之遞延稅項  (2,952)  1,701 

    

所得稅(支出)∕抵減  (9,064)  1,701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任何股息（2014年：無）。 

 
     

9.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478,521,000港元（2014年溢利：10,420,000

港元），以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7,841,940,000股（2014年：16,386,807,000股）普通股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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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盈利(續)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因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可

換股票據(如適用)，對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2014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10,42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26,690 

-可換股票據交易成本之攤銷  2,811 

減：天然氣勘探及評估資產之資本化利息  (29,50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溢利   10,420 

 

  

   2014 

   千股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6,386,807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   898,204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   17,285,01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乃由於該等購股權及認股權

證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 

 
 

10.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者審閱並用以作出策略性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擁有三個 (2014年: 兩個) 可報告分部。由於各自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需要不同業務策略，故

分部須獨立管理。以下為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營運之概要： 

 

石油和天然氣開採： 開採及銷售原油和天然氣 

煤層氣： 勘探，開發和生產煤層氣 

原煤洗選： 原煤洗選及銷售原煤及精煤 

 

業務分部間並無出售或買賣交易。企業收入及開支不分配至各經營分部，原因是主要經營決策者評估分部

表現的分部業績計算並無包括有關收益及開支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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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部報告（續） 

 

a) 業務分部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石油和 

天然氣開採  煤層氣 

  

原煤洗選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10,610  8,543  47,868  -  67,021 

           

分部業績 
(i) & (ii)

  (8,249)  67,709  220  (106,903)  (47,223) 

融資成本  (639)  -  (58)  (5,311)  (6,0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虧損 

 

(204,562)  -  -  -  (204,562)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209,064)  -  -  -  (209,064)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587)  -  -  -  (587)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  (1,203)  -  -  (1,203) 

           

除所得稅支出前(虧損)∕

溢利 

 

(423,101)  66,506  162 

 

(112,214) 

 

(468,647) 

所得稅支出  (2,952)  (5,011)  (1,101)  -  (9,064) 

           

本年度(虧損)∕溢利  (426,053)  61,495  (939)  (112,214)  (477,711) 

           

資產及負債           

           

可報告分部資產 
(iii)

  283,436  4,073,699  214,998  93,554  4,665,687 

可報告分部負債 
(iii)

 

 

54,613  435,297 

 

149,329 

 

523,143  1,162,382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6,492  3,039  5,498  755  15,784 

年內產生之資本支出 
 

857  196,852 
 

181 
 

758  19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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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部報告（續） 
 

a) 業務分部（續）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石油和 

天然氣開採  煤層氣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16,540   -  -  16,540 

         

分部業績 
(i) & (ii)

  (7,300)  51,614  (32,427)  11,887 

融資成本  (229)  -  (100)  (329)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  1,714  1,714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註銷 

 

-  (3,642)  - 

 

(3,642)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628)  -  -  (628)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  (283)  -  (283) 

         

除所得稅支出前溢利

∕(虧損)  

 

(8,157)  47,689  (30,813) 

 

8,719 

所得稅抵減  1,701  -  -  1,701 

         

本年度溢利∕(虧損)  (6,456)  47,689  (30,813)  10,420 

         

資產及負債         

         

可報告分部資產 
(iii)

  734,579  3,868,464  96,136  4,699,179 

可報告分部負債 
(iii)

 
 

20,644  434,270 
 

190,276  645,190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1,917  1,989  441  4,347 

年內產生之資本支出 
  

23  

 

180,046 
  

2,622  

 

182,691 

 

註： 

 

(i) 未分配業績主要包員工成本、租金、專業費用及股本結算以股份支付之支出等香港總辦事處開支。 

 

(ii) 2015年煤層氣之分部業績包括78,694,000港元(2014年: 63,441,000港元)來自於三交煤層氣項目之試銷售收入及政府補貼

7,646,000港元(2014年: 6,757,000) 港元。 

 

(iii) 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香港總辦事處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及短期投資，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可換股票據和企業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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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部報告（續） 

  

 b) 地區資料 

  

 下表就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及除金融工具、按金、於一家合營企業之權益及於一家聯營公司

之權益以外之非流動資產（「指定非流動資產」）進行分析。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指定非流動資產 

  2015  2014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所在地）  -  -  4,781  3,733 

中國  67,021  16,540  4,152,516  4,208,835 

  67,021  16,540  4,157,297  4,212,568 

         

 

 

 c) 主要客戶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 三個客戶貢獻集團之總收入達10%或多於10%。其資料如下: 

 

 

  分部   

主要客戶    千港元     

       

客戶 A 原煤洗選  17,947   

客戶 B 石油和天然氣開採  10,610   

客戶 C 原煤洗選  9,790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來自本集團唯一客戶之收益為16,540,000港元，佔本集團石油和天然

氣開採分部收益總額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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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然氣勘探及評估資產 

  

    千港元 

     

成本     

於 2014 年 1 月 1 日    3,602,475 

添置*    103,851 

資本化利息 (附註 6(a))    76,195 

匯兌調整    (33,473) 

     

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    3,749,048 

添置*    195,851 

資本化利息 (附註 6(a))    79,173 

轉撥物業，廠房及設備    (1,614,157) 

轉撥在建工程    (125,641) 

轉撥無形資產    (2,261,818) 

轉撥自用租賃土地    (4,997) 

匯兌調整    (17,459) 

    

於 2015 年 11 月 30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 該金額包括提供環境修復和停止使用費的撥備增加1,187,000港元(2014年﹕撥備增加551,000港元)作出之調整。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三交項目取得整體開發方案的批覆及集團確認其發展後，相關天然氣勘探

及評估資產於2015年11月轉撥為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和自用租賃土地。 

 

於2014年12月31日，天然氣勘探及評估資產主要由勘探權﹑勘探鑽井及槽探成本組成。董事已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6號之標準並參考年內三交煤層氣項目之執行進度及一份由獨立專業評值公司-中誠達資產

評值顧問有限公司編製之估值報告對天然氣勘探及評估資產進行減值評估，該公司具有相關專業資格及經

驗。董事推定，於報告期間終結日，不存在事實或情況表明天然氣勘探及評估資產之賬面值已超過其可收

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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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1 月 1 日  62,448  62,731 

年內分佔虧損  (1,203)  (283) 

匯兌調整  (1,127)  - 

    

於 12 月 31 日  60,118  62,448 

 

 

13. 應收貸款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向一名獨立協力廠商提供貸款3,670,000港元。該貸款以若干汽車及設
備作抵押，年利率為8%，並須於5年內償還。 

 

應收貸款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呈列如下: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  1,267  637 

非流動資產  2,092  2,880 

    

  3,359  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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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款, 應收票據, 其他應收賬款, 按金及預付款項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按金及預付款項 - 附註(i)  21,235  19,240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27,857  4,811 

應收票據  18,374  3,123 

其他應收款項   7,836  14,997 

    

 54,067  22,931 

    

水電按金 747  887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 - 附註(ii) 234,308  271,804 

    

 235,055  272,691 

    
     

  289,122  295,622 

   

附註: 

 

(i) 餘款包括載於附註17(i)用於擔保本集團借款之保證金9,780,000港元（2014年：9,489,000港元）及對本集團天

然氣勘採及評估資產之預付勘探成本11,455,000港元（2014年：9,751,000港元）。 

 

(ii) 餘款包括按金 223,892,000 港元（2014 年：267,588,000 港元），為本公司分別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及 2014 年

9 月 1 日公佈披露之可能收購加拿大油田之按金。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已與 Jade Million 

Co Ltd（「賣方」）訂立第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1」），內容有關可能收購加拿大若

干油田區塊（「目標 1」）之權益。根據諒解備忘錄 1，本集團已於 2014 年 7 月支付免息之可退還按金 30,000,000

加元。於 2014 年 9 月 1 日，本集團已與賣方訂立另一份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2」），內容有關可能收購

加拿大若干油田區塊（「目標 2」，目標 1 以外區塊）之權益，並支付按每年 4.5%計息(利息只在諒解備忘錄 2

失效時開始計算) 之可退還按金 10,000,000 加元。就目標 1 及目標 2 而言，賣方已將目標 1 及目標 2 之權益

抵押予本集團作為回報。於 2015 年 4 月 30 日及 2015 年 12 月 31 日，買方及賣方書面同意將該等諒解備忘

錄中訂立正式協議的期限及該等獨家有效期，兩者均分別延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6 年 9 月 30 日(或其

他買賣雙方同意的較後日期)。除上述延長訂立正式協議的期限及該等獨家有效期外，該等諒解備忘錄所有

其他條款維持不變。截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仍在進行盡職審查。 

 

應收賬款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30 天      23,371  736 

31 至 60 天      699  639 

61 至 90 天      64  845 

多於 90 天      3,723  2,591 

      27,857  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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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款, 應收票據, 其他應收賬款, 按金及預付款項 (續) 

 

集團給客戶的平均信貸期為開單日起 0-30天。 

 

所有應收賬款為到期後180天內，本公司與客戶有良好的商業記錄，故沒有作減值。根據以往經驗，管理
層估計其賬面金額將全數收回。 

 

本集團根據集團之會計政策，通過個別評估確認減值虧損。 

 

 

15.  短期投資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投資  76,729  80,330 

 

於2014年7月10日，本集團與為獨立協力廠商的一間中國公司（「被投資方」）訂立認購協議，以認購人
民幣64,300,000元為期15個月之債券，年息率為8.5%。該等債券到期日延長六個月由2015年10月27日至
2016年4月27日， 期間年息率為13%。該等債券由被投資方之一間關連公司作擔保。 

 

 

16.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附註(i))   227,432  135,680 

應付股東款項 (附註(ii))  10,143  24,350 

    

  237,575  160,030 

 

附註: 

 

(i) 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有關油氣勘探及評估資產以及油氣資產之應付勘探成本約172,586,000港元  (2014年: 

104,328,000港元)。 

 

(ii) 應付股東款項為以加元計值之貸款。該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即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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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借貸  

 

  2015  2014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附息借貸 -附註(i)  214,794  312,325 

其他無抵押借貸 -附註(ii)及(iii)  66,825  - 

企業債券 -附註(iv)  219,471  - 

匯兌票據 -附註(v)  101,431  - 

     

  602,521  312,325 

     

有抵押  214,794  312,325 

無抵押  387,727  - 

     

  602,521  312,325 

     

按要求或一年內償還  186,155  124,930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170,045  124,930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34,349  62,465 

超過五年  211,972  - 

    

 602,521  312,325 

列入流動負債一年內到期之金額   (186,155)  (124,930) 

非流動部分  416,366  187,395 

 

附註: 

 

(i) 該融資之抵押品包括賬面值為1,235,200,000港元之若干油氣資產（2014﹕593,571,000港元之天然氣
勘採及評估資產）、9,780,000港元（2014年﹕9,489,000港元）之擔保按金、三交提交有關三交煤層
氣項目產生之所有銷售應收賬款、威遠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所有奧瑞安能源國
際有限公司之股份、由數位董事及本公司股東持有之本公司2,296,000,000股股份、戴小兵先生及其
配偶提供之個人擔保，以及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 

 

(ii) 於2015年12月29日， 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人民幣30,000,000、年息為12%之貸款協議。該貸款
由董事戴小兵先生提供之個人擔保及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擔保。該貸款已於2016年2月償還。 

 

(iii) 於2015年11月29日及2015年12月22日， 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分別為人民幣20,000,000及人民幣
6,000,000、月息2%之貸款協議。該貸款由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擔保。 該貸款已於2016年2月償還。 

 

(iv)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本公司發行年息6%-7%、年期為4-8年之企業債券。 

 

(v) 於2015年5月15日， 本公司發行面值為人民幣85,000,000之匯兌票據，用作收購 Golden Glow Group 

的其中一筆代價 (附註19)。該匯兌票據年期為三年、無抵押及年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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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借貸(續) 

 

 

(vi)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集團相關之借貸的實際利息為下列範圍:- 

 

    2015      2014     

       

有抵押附息借貸  8.0% - 9.4%   8.5% - 11.7% 

其他無抵押借貸  12.0% - 24.0%   不適用   

企業債券  6.0% - 7.0%  不適用   

匯兌票據  8.0%   不適用   

     

 

 

18. 可換股票據  

 

      2015  2014 

  負債部分  權益部分  負債部分  權益部分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1 月 1 日  160,750  15,913  134,920  15,913 

年內發行之可換股票據          87,191  10,409  -  - 

交易成本之攤銷 -附註 6(a)   3,432  -  2,811  - 

應歸利息支出 -附註 6(a)   40,888  -  26,690  - 

已付利息  (7,011)  -  (3,671)  - 

         

於 12 月 31 日  285,250  26,322  160,750  15,913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支出乃按實際年利率18.67% - 18.96% 使用實際利息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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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年內收購附屬公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本集團收購 Golden Glow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Golden Glow 

Group」)75%之權益，作價為人民幣135,000,000元(相等於168,656,000港元)。Golden Glow Group 的主要

業務為原煤洗選及銷售原煤及精煤。於收購日所得淨資產的公平值如下: 

  

 千港元  千港元 

    

無形資產 - 附註 (i) 74,054   

遞延稅項負債 (18,514)   

非控股權益 (13,885)   

   41,655 

總代價支付 :    

現金  62,466   

承兌票據  106,190   

或有代價之公平值- 附註 (ii)  (22,417)   

   146,239 

商譽   104,584 

 

附註: 

 

(i) Golden Glow Group擁有10年年期之相鄰煤礦包銷協議 (「包銷協議」) 。無形資產為該包銷協議的
公平價值。 

 

(ii) 賣方不可撤回地向本集團擔保由2015年7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之6年內，每年Golden Glow 

Group之應佔稅後純利(「實際利潤」)不少於人民幣30,000,000元(「保證利潤」)。若實際利潤少於
保證利潤，則賣方需按差價向本集團補足繳付本集團所佔的差價。 

 

 

20. 報告期後事項 

  

於2016年1月26日，本公司與可換股票據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發行本金總額為200,000,000港元，並於2018

年到期之可換股票據。 可換股票據年息8%及每6個月支付利息。 發行可換股票據所得之淨款項約

198,000,000港元將會用於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當中可能包括油氣業務發展及償還一般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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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之

營業額為67,021,000港元（2014年：16,540,000港元），大幅上升達約300%。營業額分別包括來自原來陝西省

之石油開採，以及於年內收購位於山西沁水盆地之原煤洗選業務收入，和2015年年底始列入營業額的部份煤

層氣銷售額。於2015年底，三交煤層氣項目的總體開發方案（「ODP」）已獲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

改委」）正式批覆，並進入大開發階段。故此，12月份之煤層氣銷售可正式列入主管業務的營業額。而其於

2015年1月至11月之煤層氣試銷售及2014年相關政府補貼共約86,340,000港元則披露於「其他收入」。年內，

總體煤層氣收入共約87,237,000港元（2014年：63,441,000港元），增幅達約37.5%。 

 

年內，三交煤層氣項目技術不斷改進，單井產量持續提升。同時，項目配套設施，包括煤層氣處理站及銷售管

道等，繼續擴充以配合增產需要。加上ODP已獲批覆，三交項目正式進入大開發階段，集團相信此項目會成為

投資亮點並帶來穩定而可觀的收入。 

 

雖然煤層氣業務增長理想，但由於陝西省油田區塊的資產減值虧損413,626,000港元以及授出購股權而產生股本

結算以股份支出之開支77,518,000港元，本集團錄得年度淨虧損約477,711,000港元（2014年：淨溢利10,420,000

港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上述之油田資產減值及購股權開支都為非現金會計處理， 不影響本集團業

務之現金流。 

 

 

天然氣及石油開採  

 

煤層氣開採──鄂爾多斯盆地三交區塊  
 

項目總覽  

 
本集團透過旗下全資附屬公司奧瑞安能源國際有限公司（「奧瑞安」），與中國夥伴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中石油」）訂立產品分成合同（「PSC」），在中國山西及陝西省鄂爾多斯盆地三交區塊進行煤層氣田勘

探、開採及生產，並享有當中70%權益。PSC覆蓋中國山西省及陝西省鄂爾多斯盆地合共383平方公里之區塊。 

 

2015年11月本集團接獲中石油書面正式通知，發改委已發出《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山西三交──磧口區塊煤層

氣對外合作項目總體開發方案的批覆》。根據《對外合作開採陸上石油資源條例》的規定，只有ODP獲得發改

委的核准通過，三交區塊才能正式開展大規模開發作業和生產作業。因此，ODP的獲批意味著三交項目正式進

入年產能5億立方米的大規模開發和生產階段。進入開發期後，中外雙方可以依據PSC的規定按比例共同投資，

大幅度提高產能及增加煤層氣的銷售收入。 

 

此外，三交煤層氣項目連續於2015年及2016年被納入山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公佈的省重點工程項目名單，並為

其中一項重點煤層氣項目，說明了山西省政府對本集團三交煤層氣項目的前期勘探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對三

交區塊未來開發的鼓勵和鞭策。 

 

年內，三交煤層氣項目取得技術新突破，於2015年11月獲得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兩項發明專利，分別為「單井

眼煤層氣多分支水平井系統及鑽井方法發明」和「單井眼煤層氣多分支水平井鑽井及完井方法」。此次技術突

破有效地降低了鑽井成本，減低煤層中氣、水阻力，避免了井眼坍塌或堵塞的風險，從而提升了項目的整體效

益。 

 

本公司於2010年底收購三交煤層氣項目時，委託Netherland, Sewell & Associates, INC.，一位合資格人士（定義

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儲量評估專家」）對三交煤層氣田於2010

年4月30日的儲量進行評估 (詳細報告載於本公司2010年9月27日的通函) 。隨著三交區塊不斷的開發及井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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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為更 準確了解奧瑞安目前應佔該煤層氣田的儲量及淨現值，本公司再委託該儲量評估專家對三交

煤層氣田於2015年9月30日的儲量進行全面評估更新，儲量評估報告於2015年年底前完成。 

 

三交區塊的儲量數據摘要如下： 

 

儲量  按2015年9月30日 

儲量評估報告 

按2010年4月30日 

儲量評估報告 

升幅  

(概約百分比) 

淨天然氣儲量 

(附註1及3) 

   

證實＋概略儲量(2P) 2,922億立方英呎 

(折合約83.01億立方米) 

2,375億立方英呎 

(折合約67.47億立方米) 

23% 

 

淨現值(按10%) 

(附註2及3) 

 

14.78億美元 

(折合約114.98億港元) 

 

11.10億美元 

(折合約86.36億港元) 

 

33% 

 

 
附註 1: 淨天然氣儲量為奧瑞安根據產品分成合同應佔份額，及就壓縮和管道損失採用百分之五的調整後的結果。 

 

附註 2: 已按10%之年率折讓，以釐定其淨現值。  

 

附註 3: 僅供參考及說明用途: 以每立方米等於35.2立方英呎；每1美元等於7.78港元計算。 

 

上述儲量評估報告由儲量評估專家按照上市規則編製, 包括但不限於第18章及附錄25。報告內之估計亦按照石

油工程師協會(Society of Petroleum Engineers)批准之2007年石油資源管理體系(2007 Petroleum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所載之釋義及指引而編製。 

 

除上述以外，儲量評估專家估計於2015年9月30日，奧瑞安佔三交區塊的可能儲量約為4,131億立方英呎，折合

約117.36億立方米 (2010年4月30日：約3,197億立方英呎，折合約90.81億立方米)，增加達約29%。 

 

豐富的儲量再次證明三交煤層氣項目是中國最優質的煤層氣對外合作項目之一，項目配套完善，商業模式成

熟。項目淨儲量的增長有助提高整體競爭力，提升集團融資能力。報告對三交煤層氣儲量淨現值達約115億港

元的評估，可更充分反映項目潛在的巨大投資價值及將為集團帶來可觀長遠收益的能力。 

 

基礎建設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三交項目共新增7口井，2口為多分支水平井，5口為直井。合計完成鑽井共80口，其

中42口為多分支水平井，餘下的38口為直井。在上述80口井中，正常排采井為68口，當中接入集氣管網的井為

58口。另三交地面系統工程方面，已建成區內集氣幹線約18公里，集氣支線約39公里，外輸管線約17公里；並

架設總長度約55.5公里的10KV輸電幹線及電力支線。  

  

集團於年內繼續採用美國油服專家提出的多分支水平井鑽井設計，同時，集團不斷對排採工藝進行優化，控制

單井平均前期產能，以確保產量能夠維持長期穏定提升，從而達到良好的產銷比率。 

  

集團於年內已開展擴建煤層氣增壓脫水站至日處理能力達50萬立方米的工作，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新增12

萬立方米煤層氣日處理量，總煤層氣日處理量已達27萬立方米。為配合三交項目不斷提升的煤層氣產量，集團

將不斷擴建該站之煤層氣處理能力。 

 

此外，本集團於2012年12月透過旗下全資附屬公司國際管網有限公司收購中外合資企業 - 山西國梁煤層氣開

發有限公司（「國梁公司」）30%的權益，國梁公司準備於山西三交籌建日處理能力達120萬立方米之液化天

然氣（「LNG」）處理站。第一期每日處理能力達30萬立方米的LNG站已通過公開招標形式設計完畢，並已取

得12萬平方米的國有土地使用証。該項目將會配合三交項目的整體開發方案而興建，為三交項目進一步拓闊銷

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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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發改委發出通知，決定自2015年11月20日起，降低非居民用天然氣門站價格，並進一步提高天然氣價格市場化。

本集團與中石油共同決定根據國家天然氣價格政策，於2015年11月下旬，調整三交項目工業用戶煤層氣銷售價

格，並與購買方達成一致意見， 每立方米煤層氣的銷售價比去年同期下調約20%，每平方米銷售價為人民幣

1.61。雖然降價對於本集團的銷售額造成短期壓力，但與日俱增的天然氣需求將確保大幅提升產量的銷售，因

此作為成本較低的煤層氣開發生產商，本集團相信我們的利潤率將維持在具競爭力的水平。長遠而言，集團認

為價格調整將推進天然氣價格市場化改革，刺激天然氣的需求，並有利於集團繼續拓展煤層氣業務。  

 

另外，於2016年2月14日國家財政部發佈《關於「十三五」期間煤層氣（瓦斯）開發利用補貼標準的通知》，

為鼓勵煤層氣的開發，於「十三五規劃」期間，煤層氣開發的中央財政補貼標準將從煤層氣每立方米人民幣 0.2 

元提高到人民幣 0.3 元。集團相信，政策扶持將對本集團持有的三交煤層氣項目以及整個行業的發展有長遠

而直接的正面影響。 

 

本集團三交煤層氣項目現時以三交區域內及其周邊地區由省政府規劃的三條已建成煤層氣專用管線作為主要

銷售渠道。 該等管線均由第三方建設及投資，其中包括：(一) 三交至臨縣煤層氣輸氣管道，供應臨縣城市居

民、工商業用氣及冬季取暖用氣，管道設計年輸氣能力為3.5億立方米；(二) 三交區塊專用煤層氣管道，向一

間當地的煤鋁生產企業──森澤煤鋁集團供氣，管道設計年輸氣能力為3.5億立方米；及(三) 三交至呂梁煤層氣

輸氣管道，供應孝義及山西省中部天然氣管網。 上述管線均已投入營運。 

 

年內，三交項目共生產煤層氣約5,934萬立方米（2014年：約4,728萬立方米），銷售煤層氣約5,767萬立方米（2014

年：約4,426萬立方米），全年平均產銷比率達約97.2% （2014年：約93.6%）。年度內銷售結構中，工業用管

道煤層氣銷售佔約92.7%（2014年：約89.7%），民用管道煤層氣銷售佔約7.3%（2014年：約10.2%）。故此，

管道煤層氣銷售已佔期內總銷售量的100%（2014年：約99.9%）。  

  

三交項目於本年度内持續錄得經營溢利，進入大開發階段後，在產能跟銷售的大幅提升下，本集團相信該項目

能帶來長遠而豐厚盈利。  

 

 

位於陝西省的油田區塊──柳洛峪、閻家灣及金莊  

 

本集團位於陝西省鄂爾多斯盆地的柳洛峪、閻家灣及金莊三個油田區塊均為生產中的油田。但由於該區油價一

再下跌，項目的整體回報逐年下降，集團經審慎考慮後，認爲目前三交項目剛取得ODP批覆，需要大規模的資

金投入，因此決定集中資源發展三交煤層氣項目，並且暫緩向該三個油田區塊進行進一步投資。有關區塊經獨

立估值師評估後，在2015年度進行了減值準備共為413,626,000港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位於陝西省鄂爾多斯盆地的柳洛峪、閻家灣及金莊三個油田區塊之原油產量共

約3,570噸（2014年：約4,657噸）。 

 

 

位於山西省的原煤洗選項目  
 
為拓展集團中國業務，本集團於2015年5月成功收購一間位於山西省沁水盆地之原煤洗選項目公司之75%權

益，該項目公司擁有10年期之相鄰煤礦包銷協議，且賣方承諾於收購完成後的6年内每年該項目公司之稅後的

總股東應佔之純利不少於人民幣30,000,000元，若實際利潤少於保證利潤，則賣方需按差價向本集團補足繳付。

經獨立評估師測算，該項目公司於購買時之評估價值約為人民幣186,000,000元。本集團收購該項目之總代價爲

人民幣135,000,000元。 

 

該原煤洗選項目之原煤供應商為山西沁水盆地內大型國有煤炭企業，原材料供應穩定。項目於2015年7月1日正

式啟動，至今已進入穩定生產階段，並陸續打開了銷售渠道，期內項目共銷售精煤約84,000噸。集團預期該項

目會帶來穩定的收入以及現金流。 

 

http://www.sdpc.gov.cn/gzdt/201511/t20151118_7589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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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與當地大型煤炭企業的深入合作以及對當地的地質環境有更深入了解，集團積極尋求多樣化的經營模式和

合作項目，不斷完善煤層氣商業發展模式，務求為集團騰飛注入新動力。2016年1月，本集團與位於沁水盆地

腹地的山西古縣蘭花寶欣煤業有限公司（「蘭花寶欣」）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定（「框架協定」）。據此，本

集團擬與蘭花寶欣組建項目管理團隊，開展在蘭花寶欣煤礦區塊開採煤層氣項目。鄂爾多斯盆地東緣和沁水盆

地是中國煤層氣最富集的地區，也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煤層氣生產示範基地。此次與蘭花寶欣訂立框架協議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標誌著本集團正式進軍沁水盆地煤層氣市場。 

 

 

潛在的收購項目──位於加拿大阿爾伯特省的油田區塊 
 
為進一步充實集團的資源儲備，除在國內尋求合適油氣區塊外，集團亦積極拓展海外上游業務，物色優質投資

機會。集團分別於2014年6月及9月訂立兩份不具法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收購目標為位於加拿大阿爾伯特省

之油氣田。 

 

根據該等諒解備忘錄， 本集團正就上述兩個目標集團的資源及財務方面進行盡職審查，為符合本集團對目標

集團的資產審查要求，賣方已開始對地質進行研究，以識別出油氣可能聚集的區域。目前地震資料已獲採取，

需要進行鑽造探井以證實該區域出產的油氣是否具有足夠的經濟開發價值。故此，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

及賣方書面同意將該等諒解備忘錄中訂立正式協議的期限及該等獨家有效期，兩者均分別延至2016年9月30

日。本次潛在收購將可讓本集團的全球資源佈局進一步多元化，平衡發展天然氣和石油的業務組合，擴大營運

能力，加強其作為一家國際化油氣勘探開發商的地位，並提高股東價值。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約為3,503,000,000港元（2014年12月31日：約4,054,000,000港元），總

資產值則約為4,666,000,000港元（2014年12月31日：約4,699,000,000港元）。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總

借貸包括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分約為887,771,000港元（2014年12月31日：約473,075,000港元），負債比例按資

產總值計算約為19.02%（2014年12月31日：約10.06%）。有關本集團已抵押資產及借貸償還期限的詳情載於本

集團公佈之財務報表附註17。於2015年12月31日的流動比率約為0.66（2014年12月31日：約1.42）。於2015年

12月31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仍然維持合理水平，而流動資金狀況預期會隨着煤層氣銷售増長及在2016年初進

一步引入的資金而逐步改善，集團整體財政狀況會日趨穩健。  

  

於年内，本集團通過配售代理，配售總額共260,700,000港元之債券，債券按每年6%-7%計息，為無抵押及可轉

讓及到期日為發行債券之日期後4至8年。債券發行之所得款項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及/或償還貸款。 

 

於2015年6月，Harvest Progr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本公司就發行本金總額為 100,000,000港元並於2017年到

期之可換股票據訂立認購協議。發行可換股票據後之所得款項約 97,600,000港元。 當中大約60%已用作收購

位於中國山西省的原煤洗選項目, 其餘已用作營運本集團現有油氣項目及一般營運資金。 

 

於2016年1月，建銀國際海外有限公司與本公司就發行本金總額為 200,000,000港元並於2018年到期之可換股票

據訂立認購協議。發行可換股票據後之所得款項約198,000,000港元。 所得款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包

括(但不限於)油氣業務發展及償還一般債務。 

 

除上述之融資外，由於已取得ODP批覆，本集團旗下的奧瑞安可適時動用國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提供餘下人民

幣570,000,000之貸款額度。以上充分的資金支持，令三交煤層氣項目的營運與發展，以致本集團整體財務狀況，

都日趨穩健，並足以應付未來各油氣項目發展及潛在投資機會的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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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波動  
 
本集團承受之貨幣風險主要源自以有關業務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計值之買賣交易及已確認資產和負債。於

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作出相關對沖。就以有關業務之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持有之應收款項及應付款

項，本集團在必要時按即期匯率買賣外匯以解決短期不均衡，以此確保風險處於可接受水準。  

  

僱員薪酬政策   

 

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僱員約有388人。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按現行市場薪酬水準及各有關公司及個

別僱員之表現釐訂。  

  

 

前景  
 

「十三五」期間，中國將加快能源結構優化步伐，堅持綠色低碳，進一步提高天然氣和非化石能源的消費比重。

同時，中國積極推動天然氣價格市場化，刺激天然氣需求，有利於行業健康發展。中國能源改革及清潔能源普

及化推動中國天然氣行業的穩健增長。煤層氣作為非常規天然氣以及潔淨能源的一種，而且開採技術相對成

熟，市場發展潛力巨大。 

 

本集團三交煤層氣項目之ODP已於2015年第四季度獲得發改委的正式批覆，並於2015年12月正式啟動三交項目

年產5億立方米煤層氣產能規模建設工作，當中包括實施大規模鑽井工程、擴建中央處理站、鋪設完善區域內

的集氣輸氣管線及進一步開拓新的銷售市場等。 

 

三交項目開始產能建設後，本集團將因地制宜，進行勘探開發，新井計劃從優勢區向外擴展、滾動實施。同時，

集團將根據產能建設的需要，採取整體部署、分步實施的原則，進行場站、集輸管網及電力線路實施。2016

年 1 至 2 月，三交項目已完成 10 口直井的鑽井任務，充分表現了集團進行產能規模建設的能力與效率。集團

現初步預計截至 2016 年年底，三交項目將目標建成 2.5 億立方米煤層氣產能規模。除了三交區塊中部的大規

模產能建設外，集團也同時進行北部 100 平方公里的儲量報告編制，並進行勘探開發部署與安排。集團將全力

開發三交煤層氣項目，並相信憑藉饒富經驗的技術團隊，以及良好的項目和企業管理，項目將會帶來最佳的投

資效益。 

國際油價持續探底，為油氣企業提供出海併購整合的良好機遇，引發新的油氣併購潮。集團會在全球範圍內尋

求優質的油氣資源併購整合機會，平衡發展天然氣和石油的業務組合，加強海外佈局，穩步推進國際化發展進

程。 

 

未來，本集團會繼續以天然氣和石油的勘探開發為核心業務，打造核心競爭力，優化資源佈局，創造良好的商

業效益。集團會力爭成為專業的國際化油氣勘探開發商，以豐碩的成果回報全體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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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為提高本公司的每股資產淨值及盈利，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

總代價約 64,358,250 港元(不包括費用)購回股份共 350,330,000 股，全部購回的股份經已隨後註銷，購回股份的

詳情如下: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之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數目 

  

 

每股股份價格 

 

 

 

總代價  

(不包括費用) 

港元 

 

最高 

港元 

 

最低 

港元 

     

4月 5,000,000 0.187 0.184 931,465 

     

6月 68,500,000 0.218 0.211 14,693,770 

     

7月 178,950,000 0.200 0.124 30,990,080 

     

8月 89,400,000 0.190 0.164 16,237,905 

     

9月 7,800,000 0.184 0.175 1,391,130 

     

10月 680,000 0.170 0.165 113,900 

     

合計: 350,330,000  64,358,25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就本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中

所涉及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就此執行之相關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

準則而進行之核證聘用，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不會就該全年業績公佈作出任何核證。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

守則的全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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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商討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的事宜，

包括審閱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戴小兵 

 
香港，2016 年 3 月 30 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戴小兵博士、景哈利先生及温子勳先生；三位
非執行董事陳華先生、黃紹武先生、何林峰先生；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國全先生、黃龍
德教授、王延斌博士及黨偉華博士。 

 


